


摘 要

为全面贯彻落实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

民乐县财政局委托甘肃正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，对民乐

县洪水镇人民政府2024年度财政运行情况开展综合绩效评价。评

价工作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

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等相关政策文件，遵循科学公正、

统筹兼顾、激励约束、公开透明的原则，通过资料审阅、现场调

研、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，对洪水镇财政收入组织、支出保障、

规范管理、可持续性及运行成效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评估。

经综合评价，2024年洪水镇财政运行总体平稳，在重点支出

保障、内控机制建设、绩效管理、债务风险防控等方面成效显著，

群众满意度较高。最终绩效评价得分为79.8分，等级为“中”。

其中，财政支出保障、规范管理等方面表现较好，但在财政收入

结构、预算编制科学性、资产管理、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仍存在

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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